
 

宁夏开放大学  
 

宁开大教函﹝2023﹞53号 

关于印发《宁夏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籍异动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全区各学院、学习中心： 

现将《宁夏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籍异动管理实施细则》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宁夏开放大学 远程教育处 

2023 年 8月 15日 

  



宁夏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籍异动管理实施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学籍异动”系指宁夏开放大学开放

教育在籍学生进行转学、转专业和自愿退学等学籍变更。 

第二条  学籍异动管理是学生学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对于符合学籍异动条件的学生，各级开

放大学应予以办理。 

第三条  学籍异动管理实行学院（学习中心）、宁夏开放

大学、国家开放大学三级管理。 

（一）学院（学习中心）负责受理学生的学籍异动申请，根

据学籍异动条件审核学生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上报宁夏开放大

学学籍异动材料，建立学籍异动档案等。 

（二）学院（学习中心）负责学籍异动初审，在教务系统平

台提出学籍异动申请，上报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数据和材料，

建立学籍异动档案等。 

（三）宁夏开放大学负责学籍异动审核，并将学籍异动数据

和材料上报国家开放大学，建立学籍异动档案等。 

（四）国家开放大学负责省际转学的审核，接收宁夏开放大

学上报的学籍异动数据和材料，建立学籍异动档案等。 

二、转学 

第四条  学生转学分为省际转学和宁夏省内转学。 

第五条  学生一般应在学籍注册的学校完成学业。因工作

调动、家庭搬迁以及其他等原因，可以申请转学。 

第六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能转学。 



（一）学生申请转入的学院（学习中心）未开设相同专业，

或开设相同专业，但因教学进程不同而不能提供教学服务。 

（二）入学注册不满一学期的学生。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次的学生。 

（四）应予取消学籍、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处分期间的学生。 

（五）未足额缴纳已发生相关费用的学生。 

第七条  学生转学后，学籍有效期仍从入学注册起计算。 

第八条  省际转学流程 

（一）学生向转入的外省学习中心确认其具有接收条件。 

（二）学生向所属的学习中心提交转学书面申请，出示本人身

份证原件、填写《国家开放大学学生省际转学审批表》（附件 1）。 

（三）学习中心在受理学生转学申请的 2个工作日内，确认学

生符合转学条件、且学生转入的外省学习中心具备接收条件后，

受理学生的《国家开放大学学生省际转学审批表》。 

（四）学习中心审核学生的转学申请，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

盖章，提交省校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五）转入外省的学习中心须向转出省校的主管部门提交纸制

材料一式五份，转出及转入外省的学习中心及省校须加盖公章，

经手人签名并留联系电话。纸制材料转入及转出的学习中心各留

一份，转出的省校留一份，转入省校留两份。 

第九条  宁夏省内转学流程 

（一）学生向转入的学院（学习中心）确认其具有接收条件。 

（二）学生向转出的学院（学习中心）提交转学书面申请，

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填写《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附

件 2）。 

（三）转出的学院（学习中心）审核学生转学申请，确认学生



符合转学条件、学生转入的学院（学习中心）具备接收条件后，

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在教务管理系统平台中提出“学籍

异动申请”，同时联系转入学院（学习中心）办理接收手续。 

（四）转入的学院（学习中心）在受理学生转学申请、确认学

生符合转学条件后，向宁夏开放大学上报学生的《宁夏开放大学

学籍异动申请表》。宁夏开放大学审核审批表，在教务平台审核

学生的转学申请，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转学材料留存备

案。 

（五）《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中的申请人、经手人

须签名，转出、转入的学院（学习中心）主管校领导须签字，并

加盖学院（学习中心）公章。 

（六）《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一式三份，分别留存

宁夏开放大学、转出学院（学习中心）和转入学院（学习中心）

学籍管理部门。 

第十条  学生申请转学同时可以申请转专业，但须同时符

合转学、转专业的条件。 

三、转专业 

第十一条  学生一般应在注册的专业完成学业。因工作变

动或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等原因，可以申请转专业。 

第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能转专业。 

(一)学习中心未开设与同一学生类别、学历层次和规格的专

业，或开设相应专业，但因教学进程不同而不能提供教学服务。 

(二)入学注册未满一学期的学生。 

(三)应予开除学籍、取消学籍的学生。 

第十三条  学生转专业后，学籍有效期仍从入学注册起计

算。 



第十四条  特殊专业要求 

（一）其他专业转护理专业需提供的材料： 

1.护理学本科层次，需提供专科毕业证复印件或网查材料，

护士职业资格证原件，其所学专业需和护理专业相关； 

（二）其他专业转药学专业需提供的材料： 

2.其他专业转药学专业，需提供药学专业报名所需的相关证

明材料； 

3.学生本人填写《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附件 2）； 

4.学院（学习中心）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上报宁

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管理科。 

第十五条  其他非特殊专业直接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提交

转专业申请，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管理科通过教务管理

系统审批即可。 

四、自愿退学 

第十六条  学生有客观原因申请退学，必须提供客观依据，

学校不接受主观原因的退学申请。 

第十七条  学生入学注册未满一学期的学生不能申请退

学。 

第十八条  学生退学后，学籍即告终止。 

第十九条  学生退学后，可重新报读开放教育。 

第二十条  申请退学流程 

(一)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学习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填

写《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自愿退学申请表》（附件 3）。（退学申

请表需写明退学原因，申请人必须签字，学习中心签署意见并加

盖公章。） 

(二)学院（学习中心）后，将《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自愿退学



申请表》和退学名单汇总表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按要求的时间上报

报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学籍管理科。 

(三)宁夏开放大学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退学”的学籍异

动处理，并将《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自愿退学申请表》上报国家开

放大学学籍科。 

(四)国家开放大学在教育部学信网上进行“退学”的学籍异

动处理。 

五、建立学籍异动档案 

第二十一条  宁夏开放大学和全区学院（学习中心）须建立

完整的学籍异动档案，学籍异动档案包括电子档案和文字档案。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从公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宁夏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处负责解释。 

  

附表：1.国家开放大学学生省际转学审批表 

2.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 

3.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自愿退学申请表 

 

 

 

 

 

 

 

 

 

 



附表 1： 

国家开放大学学生省际转学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籍  贯  

职    业  职  务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户口性质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入学时间                年   春（    ）/ 秋（    ）    季 

转学理由： 

1．工作变动（      ） 

2．家庭搬迁（      ） 

3．其他原因 ：                                     

转专业理由： 

       1．工作变动          （      ） 

       2．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      ） 

       3．其他原因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

籍

异

动

情

况 

转

学

前 

学院 

（学习中心） 
 学  号  

专  业  学生类别  

转

学

后 

学院 

（学习中心） 
  学  号  

专  业  学生类别  



转 

出 

分 

部 

意 

见 

 

学院（学习中心）主管部门意见： 

经手人（签名）：                 （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转 

入 

分 

部 

意 

见 

 

学院（学习中心）主管部门意见：         

           经手人（签名）：           （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文化程度”为入学时的文化程度。 

②入学时间请填写年份并在相应的季节后划“√”；“转学理由”可在相应内容后

划“√”，“其他原因”需详细说明。 

③“主管部门意见”为学籍管理科上级部门意见，如教务处、学生处等。 

④转出学习中心向转入学习中心提供此表，可不经宁夏级分部签署意见及盖章。 

⑤学生只进行转学，不需填写“转专业理由”一栏。 

⑥此表一式五份， 分别留存国家开放大学分部、转出宁夏级分部学院（学习中心）、

转入宁夏级分部学院（学习中心），由转入分部报国家开放大学。 



附表 2： 

宁夏开放大学学籍异动申请表 

学院（学习中心）：                     学籍类别：（本科、专科、助力计划）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原专业） 
 

学    号  入学时间        年 春（   ）/ 秋（   ）季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 

籍 

异 

动 

情 

况 

学籍异动原因： 

1．工作调动（   ）2．家庭搬迁（   ）3．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   ）4. 其他原因（   ） 

□转专业           现修专业： 转修专业  ： 

□宁夏内转

学 

 

转出学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学院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转入学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学院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名：                                    

学院 

签署 

意见 

                                            

 

签      字：（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省校审批 

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学籍类别填本科、专科或助力计划。 

2、入学时间请填写年份并在相应的季节后后划“√”；“学籍异动理由”可在相应内容后划“√”。 

3、此表报送宁夏开放大学学籍科一份，其余由学院、学习中心留存。 



附表 3： 

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自愿退学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班  号  

入学时间         年   春（     ） 秋 （     ）季   学  号   

证件号码  

学生类别  学习层次  专  业  

  退学原因：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学习中心）意见： 

 

 

 

 

 

经手人签名：              学籍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分部意见： 

 

 

 

 

 

经手人签名：            学籍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两份报送学籍科，一份由学院、学习中心留存。



 


